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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分析 
1.1 规划背景分析 

1.2 广告分类分析 

1.3 本次规划类型 

1. 



优质广告能美化城市形象 

有限的广告位正成为一种热门的资源 

无序的广告设置阻碍了城市的健康发展 

 城市户外广告作为城市内部景观与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城市形象具有重大影响，

近年来，随着城市功能的日趋完善、城市管理的日渐成熟，我国各城市对其内部景观和环

境等的要求也相应的不断提高，如何合理布局和科学管理城市内部的各种户外广告，成为

城市规划和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 优质广告的设置是提升城市形象的需要 

户外广告作为直接影响视觉感受的重要城市设施之一，体现着城市发展和城市文明水平，

是城市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户外广告设置应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对户外广告进行统一

规划是美化、亮化城市，提高城市品位与形象的需要。 

 

② 盘活城市广告资源是社会经济的需要 

户外广告设置权作为一种城市资源，已在诸多城市的经营城市实践中进行了广泛探索，

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规范城区户外广告管理，要对所有的户外广告设置实行

统一规划，达到盘活城市空间资源的效果。 

 

③ 规范广告设置是城市有序发展的需要 

再优质的广告，在缺乏科学规划和合理引导下，也会变成城市形象的破坏者，现阶段不

规范户外广告的设置，在不就的将来，城市将会花费更大的精力去解决因此而带来的问

题。  

对户外广告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引导，将对城市景观的改善、城市品位的提高起到积极

作用，以及未来的有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1.1 规划背景分析 



    广告是有计划地通过媒体向所选定的消费对象宣传有关商品或者劳务的优点和特色，说服消费者购买

和使用的一种宣传方式；或者是唤起人们的社会意识，让人们自觉遵守某种行为。” 

1.2 广告类型分析 



本次规划主要按广告设置的载体空间位置和形

式来划分，将户外广告划分为： 

1.3本次规划广告类型 

建筑广告 

屋顶广告 墙面广告 

悬挑广告 

店名牌 

围墙广告 

道路广告 

立杆式广告 

路名牌 

其他市政设施广告 

大型广告 

立柱式广告 

大型电子显示屏 

龙门广告 

其他特殊广告 

临时性广告 

公益性广告 

本次规划对象主要针对以上类型广告，其它广告

（如公交车身广告、空飘广告等）不在本次规划考

虑范围之列。 



现状概况 2.1 广告建设现状 

2.2 现状问题总结 

2. 



2.1 广告建设现状 

建筑广告主要分布图 

目前城区建筑广告的主体形式，有屋顶广

告、墙面广告等。 

墙面广告中大多是沿街店牌、悬挑式广告

牌以及部分商业路段的橱窗广告。 

建筑广告按其设置的密集度，可分为密集

分布路段、密集分布区和一般分布路段，具

体见建筑广告现状分布图。 

密集分布的路段有：长江路、秋浦路等； 

密集分布区有：杏村西街、杏村东街等商

业集中区。 



2.1 广告建设现状 

道路广告主要分布图 

现状道路广告以依附路灯杆设置的为

主，局部路段沿人行道设置了一定数量的

底座式广告设施。 

道广告主要分布路段有：长江路、秋

浦路和翠柏路。 



2.1 广告建设现状 

大型广告主要分布图 



现状户外广告设施建设发展存在较多的问题，其主要问题是： 

 

户外广告设置密度不当 

户外广告设置尺度失调 

户外广告制作水平不高 

户外广告管理维护不足 

公益性的广告设施缺失 

 

与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及旅游城市的定位不符 

       

2.2 现状问题总结 



规划总则 

3.1 规划范围 

3.2 规划对象 

3.3 规划目标 

3.4 规划原则 

3. 



3.1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 

根据《池州市总体规划（2013-2030年）》

结合城市建设实际，本次户外广告导则适宜

范围为《池州市总体规划（2013-2030年）》

确定的中心城区用地范围内。中心城区范围

外可参考执行。 



3.2 规划对象 

广告规划对象： 

本次规划对象为规划区范围内的所有户外独立设置或借助建(构)筑物设置，作为信息传播煤介的商业广告、公益广告，

主要包括： 

建筑广告 

道路广告 

大型广告 

     规范户外广告设施的布局和设置标准， 

     完善户外广告设施的管理和审批机制， 

     构建一套能积极“突出城市特色、体现城市文化、展示城市活力”的户外广告设施体系框架，达到盘活城市资源、美化

城市形象的目的。 

3.3 规划目标 



3.4 规划原则 

整体性原则 

户外广告设施的布局与设置应以池州市总体规划为依据，与各区域功能定位相协调呼应，符合各功能区域

的实际需求和中心城区整体定位。 

综合性原则 

户外广告设施的布局应纳入到城市这个大系统中，与城市建筑、公用设施、道路桥梁、绿化景观等结合在

一起，综合考虑，使户外广告和中心城区整体环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文本，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符合人们的审美，并适当引导，对中心城区与户外广告进行合

理、美观、实用、先进的规划设计。 

突出城市特色的原则 

池州城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建筑、山水、绿化等构成了第一层次的城市天际轮廓线，

而户外广告等附加物则形成第二层次轮廓线。在城市建筑景观中处于协从地位的户外广告，是展示城市形象

的另一个“窗口”，其应注重对地方特色的宣传与表现，展示城市特色，弘扬地方文化。 



广告设置指引 

4.1 广告设置通用导则 

4.2 建筑广告设置导则 

4.3 道路广告设置导则 

4.4 大型广告设置导则 

4.5 特殊广告设置导则 

4. 



4.1 广告设置通用导则 

户外广告设置的基本要求 

① 户外广告设施设计时，必须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② 必须与城区的规划功能相适应，其设计风格、造型、色调、规模、位置、材质等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③ 保持在设置期间的外观完好、整洁、美观和安全使用； 

④ 保证公益型广告的设置比例； 

⑤ 户外广告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地点、时间、规模、形式、面积、内容等发布； 

⑥ 不得影响建筑物的整体形象与造型； 

⑦ 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质量要求。 



4.2 建筑设置导则 

1. 建筑广告分区设置研究 

建筑广告与建筑物相互影响，广告设施在建筑位置中处于不同高度而有不同的设施模式与要求，在实践中，按不同的高度规划为不同形式

的广告区域。 

顶部标志区 

重点控制区 

中型广告区 

中小广告区 

禁止设置区 

密集设置区 

限制设置区 

限制设置区 

中小广告区：建筑的一二层之间，其广告宣传辐射范围较窄，吸引范围较小，且对建筑的影响较小，一般以设置招牌、橱窗广告窗等中小型广告
为主。 

中型广告区：主要指建筑的3—6层之间，广告设施的影响辐射范围较好，具备了较高的广告宣传价值，以设置中型广告为主。 

重点控制区：主要指建筑的6—18层之间，是整体感受建筑物的主要景观面，尽量控制广告设施的布置，保持建筑风貌的完整性与协调性。 

顶部标志区：主要指高层建筑的顶部空间，辐射距离较远，其具有着一定的标志性和宣传价值。一般设置大型广告。 



4.2 建筑设置通用导则 

2. 屋顶广告 

 建筑屋顶广告主要指屋顶看板式广告、屋顶镂空字体标牌两类；其中屋顶看板式广告将不再容

许设置，本次规划所指屋顶广告都指屋顶镂空字体标牌。 

◆ 禁止在历史建筑、文物建筑上设置； 

◆ 不宜在坡屋顶上设置； 

◆ 不宜在居住建筑屋顶设置； 

◆ 标牌宽度不得超过建筑物两侧墙面； 

◆ 不得遮挡建筑顶部独特造型； 



4.2 建筑设置通用导则 
2. 屋顶广告 

◆ 不得妨碍周边居住建筑的日照； 

◆ 不得突破建筑的限高要求； 

◆ 不宜破坏建筑天际线的完整和连续性； 

◆ 建筑屋顶高度小于6米的建筑，不宜设置； 

◆  广告设施尺寸应符合下表规定要求。 



4.2 建筑广告设置导则 

◆ 禁止在历史建筑、文物建筑上设置墙面广告设施； 

◆ 建筑立面设置的户外广告不得影响建筑采光、通风、消防等正常功能的使用； 

◆ 建筑墙面广告应考虑避免遮挡建筑立面与造型以及破坏建筑风貌； 

◆ 建筑墙面广告设施原则上只能设置在建筑物六层窗台线以下； 

3. 墙面广告 



4.2 建筑广告设置导则 

3. 墙面广告 ◆ 墙面广告设施不应超出屋顶高度； 

◆ 突出墙面距离应≤0.5m，突出墙面的部分不得妨碍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安全； 

◆ 墙面广告面积不宜超过其所对应的实体墙面（不含窗户）面积的四分之一； 

◆ 大型墙面广告不宜采用喷绘布等劣质材料； 

◆ 建筑墙面广告位的设置应结合建筑设计同步设计报批； 

◆ 进行改造的建筑立面若需增设户外广告位，须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同时提供建筑立面改造效

果图，报相关单位审批。 



4.2 建筑广告设置导则 

4. 店名牌 

 

◆ 店名牌设置应在建筑设计阶段予以预留； 

◆ 店名牌设置原则上实行一店一牌、一单

位一牌，作为写字楼使用的建筑物，实行

一楼一牌； 

◆ 大型商业办公楼，可在大楼入口处设置

指示牌，集中规范设置单位招牌； 

◆ 一楼多户时，二、三楼单位可于所在位

置窗下设置店名牌，三楼以上不应设置； 

◆ 不得遮挡建筑立面的采光窗口及破坏建

筑物整体造型； 

◆ 位于道路交叉路口，两侧均开设商铺且

属同一经营者的，容许在两侧分别加设置

招牌； 

◆ 同一建筑物上相邻设置的店名牌，规格、

色彩要协调，上下沿和外立面要平齐； 

◆ 店名牌高度不宜超过1.5米，突出墙面

距离应≤0.5米，长度不得超出商铺宽度。 



4.2 建筑广告设置导则 

5. 悬挑广告 

◆ 悬挑广告的总高度不得大于9米，厚度不得大于0.4米； 

◆ 六层以上不宜设置悬挑式广告； 

◆ 广告的底部离地面的净高度不宜低于4米； 

◆ 广告设施顶部不宜超出建筑檐口高度； 

◆ 广告设施外挑距离不宜大于3米； 

◆ 外挑部分不得影响行人及交通通行； 

◆ 其夜景照明时间不得少于5小时，与建筑亮化相协调。 



4.2 建筑广告设置导则 

6. 围墙广告 

◆ 鼓励在施工场地围墙上设置广告设施； 

◆ 沿施工围墙设置的广告设施，其总高度与围墙高度比不宜大于3:1，广告设施最大高度不得大于8m； 

◆ 沿道路设置的施工围墙广告设施，其突出墙面距离不应大于0.5m，设置后人行道净宽不应小于2m； 

◆ 宣传内容应为反映与本建筑工程相关的信息或公益信息，若非本建筑工程的商业广告，需报主管部门审批； 

◆ 广告构架设施必须满足一定的抗风、抗震性，满足广告安全设置的要求； 

◆ 除工地施工围墙外，沿路围墙上不宜设置商业广告。 



4.3 道路广告设置导则 

1. 立杆式广告 

◆ 独立型立杆广告可分为单立柱式和多立柱式； 

◆ 单立柱式广告总高度不宜大于4米，广告牌面高度不宜大于2米，宽度不宜大于1米，厚度不宜大于0.3米，广

告牌底部距离路面距离不小于2.5米； 

◆多立柱式广告总高度不宜大于2.5米，广告牌面高度不宜大于1.5米，宽度不宜大于3米，厚度不宜大于0.3米，

其设置应与人行道平行； 

◆ 在人行通道中设施此类广告后，可供行人通行的步行通道净宽度不得小于2.5米。 

单立柱形式设置指引 多立柱形式设置指引 

①独立型立杆广告 



4.3 道路广告设置导则 

1. 立杆式广告 

◆ 同一路段的立杆式广告必须做到均匀布局，且规格一致，与周边景观环境协调； 

◆ 每杆设置广告数量不得超过两幅，且应平行布局； 

◆ 人行道宽度小于3米或分隔带宽度小于2米时，不得依附其路灯杆设置广告； 

◆ 沿人行道设置的路灯杆广告，人行道净宽不应小于2米。 

◆ 广告牌不得突入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 

◆ 广告设置间距不宜小于30米； 

◆ 广告底部离人行道路面的高度不得小于2.5米； 

◆ 广告牌面高度不应大于1.5米，单幅牌面宽度不应大于0.8米，牌顶总高度不应大于4米； 

◆ 道路开口、交通标牌、道路交叉口、交通信号周边10米范围不得设置路灯杆广告； 

◆ 不得设置灯箱式广告； 

◆ 沿国道、省道两侧路灯杆，不宜设置路灯杆广告； 

◆ 依附路灯杆设置的广告，应考虑路灯杆结构基础能否满足广告设置的需要。 

②路灯杆广告 



4.3 道路广告设置导则 

1. 立杆式广告 

②路灯杆广告 

◆ 广告设置间距不宜小于30米； 

◆ 广告底部离人行道路面的高度不得小于2.5米； 

◆ 广告牌面高度不应小于1.5米，单幅牌面宽度不应大于0.8米，总高度不应

大于4米； 

◆ 道路开口、交通标牌、道路交叉口、交通信号周边10米范围不得设置路

灯杆广告。 



4.3 道路广告设置导则 

2. 路名牌 

◆ 宜结合道路交叉口、公交站牌及大型公共建筑出入口设置，但不得影响其交通组织； 

◆ 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  

◆ 设置此类广告的人行道宽度不宜小于3米，设置后人行道净宽度不应小于2米 

◆ 路名牌设置应与道路方向平行； 

◆ 路名牌应靠近人行道内侧设置，距离路缘石距离不宜小于0.6米；  

◆ 牌面总高度不应大于2米，牌面面积不宜大于3平方米，单一边长度不宜大于1.5米，厚度不应大于0.3米；  

◆ 广告画面夜间亮灯时间不宜少于5小时； 

◆ 广告牌规格、样式、材料需符合周边建筑与环境风格。  

人民路 



4.3 道路广告设置导则 

3.其他市政设施广告 

候车厅、电话亭、报刊亭、信息栏广告设施 

◆ 在不影响设施正常使用的前提下，鼓励依托市政设施设置户外广告，但应进行统一规划，专项设计； 

◆ 广告牌面不应设置在候车亭、电话亭、报刊亭、公共信息栏的顶部； 

◆ 依附电话亭、报刊亭设置的广告设施不得突出设施墙面，不得改变设施的标示性； 

◆ 依附于公交指示牌的广告应结合公交指示牌造型进行设置，不得影响公交信息的正常阅读； 

◆ 依附公交候车亭设置的广告牌单面面积不宜大于6平方米； 

◆ 公共信息栏宜采用小型多立柱、墙面镶嵌等形式，张贴栏总体高度不得超过2.5米，宽度不超过3米，

预留1/3版面用于市民信息发布栏，造型及色彩应周围的景观相协调。 



4.4 大型广告设置导则 

1.龙门广告 

◆ 不再独立设置过街龙门广告，可依附过街天桥、管道、路桥等设施设置户外广告； 

◆ 利用人行天桥、桥梁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应超出大桥结构范围；  

◆ 跨街管道、道路设置户外广告设施时，广告牌应遮挡住管道跨街部分，高度不宜超过2.0m； 

◆ 户外广告牌的设置且需满足车辆通行限高技术要求，且其夜景照明不得对城市交通产生干扰。 



4.4 大型广告设置导则 

2.大型电子显示屏 

    大型电子显示屏具有信息量大，界面丰富，易于接受，宣传效果好的优点，适当设置大型电子显示屏可以提高户外广告设

施的档次，提高广告设施的利用率。 

①  在大型商贸城区及商业街鼓励发展大型电子显示屏； 

②  独立设置或依附建筑设置大型电子显示屏，其周边必须预留人流集散空间； 

③  大型电子显示屏的设置必须在建筑及环境设计阶段予以整体考虑。 

独立设置型电子显示屏设置指引 

依附建筑设置的电子显示屏应在建筑设计时整体考虑 



4.4 大型广告设置导则 

3.高炮广告 

◆ 其牌面底边距地不得小于10米； 

◆ 位于城市道路两侧设置的其立柱外缘距道路红线距离不

宜小于5米，且其广告水平正投影不应进入人行道内； 

◆ 位于公路两侧设置的其立柱外缘距道路路肩不宜小于5

米，且其广告水平正投影不应进入人行道内； 

◆ 不得影响特色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标志性建筑物的景观； 

◆ 广告牌面的尺寸一般是3比1的比例； 

◆ 广告牌面最大长度不应超过30米，牌面最大高度不应超

过10米； 

◆ 高立柱广告应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结构设计。 



① 不得影响城市交通； 

② 不得影响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 

③ 不得影响市民安全； 

④ 不得损害绿化植物、园林设施及影响绿化景观； 

⑤ 临时性户外广告的期限：一般期限不超过三个月，且应在节假日、大型活动或工程项目结束后及时拆除。 

1.临时性广告 

4.5 特殊广告设置导则 



4.5 特殊广告设置导则 

① 在市内人车密集的商业区、娱乐区、车站市场区、优先选址固定公益广告位，由政府部门投资建设维护。 

② 公园绿地、城市广场应考虑设置一定数量的公益广告，可结合景观小品或雕塑统一规划考虑。 

③ 人行道隔栏和机动车道隔栏只容许设置文字形式的公益广告，禁止设置商业广告。 

④ 凡空置广告位应以公益性内容补充画面，禁止广告位裸露影响城市景观。 

⑤ 规划设置的固定公益宣传的户外广告，不得用于商业广告宣传。 

⑥ 市政设施及道路广告位中应预留其总广告位的30％发布公益广告。 

2.公益性广告 



广告整治指引 5.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5.2 道路广告整治指引 

5.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 店名牌设置原则上实行一店一牌、一单位一牌。 

◆ 同一建筑物上相邻设置的店名牌，规格、色彩要协调，上下沿和外立面要平齐； 

店名牌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店名牌 

1.店名牌不得采用喷绘布等低档次材料。 

2.店名牌破损或不使用后要及时清理。 

3.相邻店名牌规格尺寸样式要协调。 

1 

2 

3 



店名牌 

2层窗台以上不宜设置各类店名牌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店名牌 

2层窗台以上不宜设置各类店名牌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店名牌不得遮挡建筑造型 

店名牌不得侵占建筑山墙面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店名牌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店名牌 

1 

2 

1.店名牌不得采用喷绘布等低档次材料。 

2.破损店名牌要及时修复或清理。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墙面广告 

1.墙面广告应在建筑设计时予

以设计。 

2.相邻墙面广告设置规格与样

式要相互协调。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墙面广告 

1 

2 

1.破损广告位要及时清理。 

2.相邻店名牌位置、规格及样式要相互协调。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墙面广告 

1. 闲置广告位要及时补充（可布置公益广告）。 

2. 墙面广告的构架要进行美化包装。 

3.大型墙面广告不宜采用喷绘布等低档次材质。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墙面广告 

广告设施不得遮挡建筑采光 空缺广告位应及时补充广告 不宜随意遮挡建筑造型与采光 

整
治
前 

整
治
后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墙面广告 

整
治
前 

整
治
后 

住宅建筑山墙面不得设置墙面广告 墙面广告不得超出建筑屋顶 建筑主朝向不得随意设置墙体广告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屋顶广告 

整
治
前 

整
治
后 

屋顶广告不得遮挡建筑造型 

两店名牌不得相互叠加 坡屋顶不得设置屋顶广告 
屋顶广告不得遮挡建筑造型 

屋顶广告不得采取板式造型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屋顶广告 

同一建筑、同一单位不得设置多块屋顶广告 



1. 建筑广告整治指引 

屋顶广告 

1. 空缺广告位应及时采用公益广告进行填补 

2. 屋顶广告不得设置板式结构。 

3.三层窗台线上不得设置各类店名牌。 
1 

2 

3 



2. 道路广告整治指引 



鼓励对交通设施的公益化利用 

2. 道路广告整治指引 



其他控制要求 6.1 广告材质控制要求 

6.2 广告照明控制要求 
6. 



6.1 广告材质控制要求 

1. 总体要求 

① 要求广告用材结构牢固，符合安全要求； 

② 方便施工，经济合理； 

③ 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可再生材料； 

④ 材质外观符合审美要求，符合设计创意要求。 

2. 材料选择 

① 鼓励使用吸塑灯箱、广告板材、光电材料，积极发展电子显示屏广告。 

② 大型户外广告积极推广两面翻、三面翻形式； 

③ 限制使用数码网格布、喷绘布等布料材质（非临时性广告不宜使用）； 

④ 店名牌禁止使用数码网格布、喷绘布等布料材质； 



6.2 广告照明控制要求 

1. 设置原则 

①户外广告照明应与所在空间环境照明统筹考虑，强化空间形态。 

② 户外广告设施的照明不得不妨碍交通安全。 

③ 建筑广告照明必须与建筑物立面照明统一，做到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2. 光色控制 

① 户外广告照明应考虑所在环境和建筑群的总体色彩要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② 应避免大面积的色彩对比。 

 

3. 光源选择 

① 尽可能采用高光效、低能耗的光源，避免浪费。 

② 尽可能选择安全可靠的光源，以减少日常维修，延长使用寿命。  

③ 宜选择显色指数较高的光源。 


